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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urban Unit Planning: An Important Method of Pushing Territorial 
Management and Land Use Regulation in Highly Urbanized Regions

林  坚    陈雪梅    LIN Jian, CHEN Xuemei

郊野单元规划起初为土地整治的平台，逐步发展成为高度城市化地区国土整治和用途管制的空间组织方式创新。通过梳

理土地整治、国土整治与郊野单元规划的发展脉络，结合上海的经验，理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展望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下郊野单元规划的新定位及其推进国土整治的关键。介绍了郊野单元规划经历的以统筹镇域专项土地整治工程为主、向

兼顾国土整治和全域用途管制的转型过程；分析了郊野单元规划还将随着国土空间管理的精细化发展下沉，向着与镇级

总体规划、村庄规划、国土整治专项规划实施方案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从而成为全域国土整治和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

重要抓手。

The suburban unit planning was at first the platform for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of territorial management and land regulation in highly urbanized areas. B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erritorial management, and combining the experience of Shanghai, this article has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hree, and prospected the new orientation of countryside unit planning under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territorial manag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ntryside unit planning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planning in rural areas to the combination of it with territorial management and whole-area space 

control. In the future, with the refined developmen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management, the countryside unit planning will be transformed 

to the combina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rural areas, village plann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specialized planning 

for territorial management, so as to re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rritorial management and unified land regulation.

0   引言

我国土地整治经历了以土地开发复垦为

主、以农用地整理为主和城乡全域土地整治3个

阶段，而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国土整治，则

以国土空间的开发为主。2012年以来，不论土

地整治还是国土整治，都更加关注空间提质与

生态修复的双重目标，强调对山水林田湖草的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与此同时，高

郊野单元规划：高度城市化地区国土整治和用途管
制的重要抓手*

作者简介

林  坚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 主任

国土规划与开发国土资源部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
陈雪梅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硕士研究生

郊野单元规划；土地整治；国土整治；用途管制；高度城市化地区；上海

suburban unit planning;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erritorial management; land use regulation; highly urbanized regions; 

Shanghai

度城市化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

区，普遍面临着土地资源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等

问题，但郊野地区的农村建设用地则存在闲置、

荒废、布局零散等低效利用现象[1]。为此，以上海

市为代表，持续探索不同形式的郊野单元规划，

对高度城市化地区的乡村土地整治、国土整治

进行了一次空间组织创新，也逐渐承担起城市

集中建设区（以下简称“集建区”）以外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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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任务，有力地推进了乡村

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随着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统一

生态保护修复、统筹开展国土整治等要求的提

出，如何看待土地整治、国土整治、郊野单元规

划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结合国家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的背景，分析郊野单元规划的定位和

作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试图从历

史演进的视角来探讨上述问题，以期更好地理

解郊野单元在高度城市化地区国土整治中的

重要作用。

1   土地整治和国土整治：源于“治野”，

     拓展于“开发”，走向多目标统筹

1.1   土地整治: 源于“治野”, 拓展于“开发”, 

        强调“提质”和“修复 ”

我国最早的土地整治活动可追溯到西周时

期的井田制度[2]88。《周礼•遂人》记载，“凡治野，

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

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

了以规整田块、兴修渠道和建设道路为主要内

容的土地整理。古代奴隶社会的井田制、秦汉的

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等，

均可视为土地整治的雏形[2]88。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整治则始于改革开

放以后，经历了土地开发复垦、土地开发整理和

城乡全域土地整治3个阶段（见图1）。1986年

我国第一部《土地管理法》将“合理利用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作为立法主要目标，并对国有

荒山荒地滩涂开发和生产建设损毁土地复垦做

出原则规定，开始了以未利用地开发为主的土

地整治[3]1。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非农建设

占用耕地和土地资产流失严重，加上生态退耕

战略的实施，全国耕地资源数量一度锐减；为保

护耕地资源、保障粮食安全，国家强调实行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严格保护基本农田，土地整治侧

重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后续又强调城镇建设用

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以增减挂

钩政策为引擎的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逐渐成为

土地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3]1-2。2008年以后，

土地整治概念被提出，并逐步上升为国家战

略部署[3]3。为解决土地粗放利用和闲置浪费

问题，中央提出对城乡低效利用土地进行再

开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4]，土地整治

从早期关注非建设用地尤其是农地的整治拓

展为城乡用地统筹整治，并蜕变为疏堵结合

化解用地矛盾的主要手段，堪称是对“治野”

的继承和发展。

随着土地整治的演进，土地整治的概念被

明确定义为：为满足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的需

要，依据土地整治规划，对未利用、低效利用和

闲置利用、损毁和退化土地进行综合治理的活

动，以保障土地利用的效益和永续性，是土地开

发、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土地修复的统称[5]。因

此，土地整治强调对效益不高的土地进行挖潜

和整理，体现“提质”；同时，将土地修复作为

独立的类型纳入土地整治业务体系，强调对污

染土地、退化土地等进行治理，体现“修复”。综

合我国土地整治的发展进程，土地整治首先是

“治野”，旨在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后续是关

注“开发”，最终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形成以

“提质”和“修复”目标为主、“治野”和“开发”

行动并重的思路。

1.2   国土整治: 从重“开发”到重“整治”，

        实现开发、利用、治理、保护、规划“五位”

        统筹

我国的国土整治始于20世纪80年代。吴传

钧院士认为，国土整治包括国土的开发、利用、

治理、保护、国土调查以及为实施这些方面而制

定的规划[6-7]。这一概念实际是指国土开发整治，

即通过国土考察、国土规划和国土管理，因地制

宜地进行生产布局，调整经济部门结构，在一定

范围内兼顾统筹，对国土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

用、治理和保护，从而使国土的开发和整治与经

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环境保护相协调[8]2。而根据

《土地整治术语》，国土整治也是指对国家管辖

范围内的地域空间（包括领土、领空、领海和专

属经济海域）进行的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活

动的总称[5]17。在国土整治中，国土（整治）规

划是全面推动开发、利用、治理和修复4项工作

的中心环节，也是协调各环节之间相互矛盾的

有力措施，它以现状为基底，明确国土发展中的

问题，确定发展目标，并对开发、利用、治理和保

护做出总体部署，着眼于长远、全面、综合的发

展构想。

国土整治的目标和重点环节随国土发展的

主要矛盾变化而不同。早期的国土整治以开发

和利用为中心环节，重在促进社会经济生产效

益的最大化。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资源过量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

显，生态文明建设得到高度重视，国土整治更注

重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其
图1　1986年以来我国土地整治发展演变阶段划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土地整治发展研究报告》1—5册自绘。



乡村振兴与规划创新 | 101 

图2　国土整治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规划“五位”统筹[8]91-10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整理绘制。

中心环节转向国土治理和保护，更加强调对山

水林田湖草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相应强调：国土

整治要针对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中产生的问题，

遵循“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综合

采取工程、技术、生物等多种措施，修复国土空

间功能，提升国土空间质量，促进国土空间有序

开发的活动，成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建设美丽生态国土的总平台[5]8。

从重“开发”向重“整治”的转变，表明

国土整治与时代的发展要求紧密相连。但这并

不意味国土开发、利用环节被放弃，相反，国土

开发、利用环节被要求应兼备问题意识、战略眼

光和前瞻布局，总目标是提升国土开发质量。因

此，国土整治始终要求涵盖开发、利用、治理和

保护4个环节，并且要求通过有效的规划手段，

统筹好国土在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之间的关

系，乃至适应各环节动态变化及调整的要求，国

土整治“五位一体”的系统性特征和诉求一以

贯之（见图2），“提质”和“修复”成为国土整

治的重要时代目标。

综上分析，土地整治始于“治野”，在后续

发展中，其内涵和外延分阶段拓展，但仍属于土

地管理的专项性工作，也可以理解为：土地整治

是一种“土地利用工程”，出发点主要是“治

病”，具体操作是通过多部门、多目标、多功能、

多手段等的整合，对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修复

等业务进行统筹。而国土整治包括开发、利用、

治理、保护及规划的“五位”统筹，不但应对已

经出现的国土空间利用的“病”，也具有预防国

土空间的功能失调或退化的功能，兼顾“治病”

和“治未病”，是一种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和战

略性的统筹活动。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

下，土地整治、国土整治均高度关注“提质”和

“修复”的目标，这也为土地整治融入国土整治

这一外延更宽、范围更大的概念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2   郊野单元规划：高度城市化地区国土整治

     和用途管制的空间组织方式创新

2.1   上海郊野单元规划的发展及定位扩展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高度城市化地

区普遍面临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但同时乡村地

区非农用地闲置、农地利用零散的现象比比皆

是。以上海为例，早在2015年，全市建设用地

总面积为3 071 km²，已经接近《上海市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规划

目标3 226 km²，并且《上海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7—2035年）》进一步规划减量，相

应规划指标将减至3 200 km²，可增加的建设

用地逼近极限。然而，上海郊野地区的用地效

率低下，远郊区、近郊区、浦东新区、中心城区

的单位建设用地GDP相对比例为1：1.7：3.2：

11.6，现状建设用地分布零散，用地结构不尽

合理。这些和传统郊野地区的规划编制、实施

及管理相对滞后不无关系。

面对上述问题，上海市较早提出郊野单

元①的概念，开展了郊野单元规划，先后历经

1.0版、2.0版和3.0版（见图3）。上海1.0版郊

野单元规划主要是为解决低效建设用地、“多

规合一”和“减量化”问题。规划以镇（乡）

级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为指导，承接

区（县）土地整治规划，以田、水、路、林等农

用地和未利用地的综合整治为主，统筹协调集

建区之外的乡村建设涉及的各专项规划，对集

建区外零星建设用地、低效工业用地等进行拆

除复垦，落实减量化方案和类集建区②布局方

案[9]，由区政府编制，原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以下简称“市规土局”）负责批复，并

通过规划的实施方案来指导集建区外的项目

建设和土地整治，也作为颁发“一书三证”的

依据。1.0版郊野单元规划实质是镇（乡）级

土地整治专项规划，目标在于“减量化”，试图

通过统筹组织部分建设项目，整治集建区外零

散破碎、设施条件差、环境恶化的用地，本身也

有部分的详细规划色彩，可以借助规划许可手

段来管控项目落地，从而有力地促进郊野地区

土地的合理利用。

2016年，原市规土局颁布《上海市郊野单

元规划实施政策的若干意见（试行）》，郊野单

元规划进入2.0版，其对乡村地区国土整治的促

进作用明显加强，更加强调对生态用地、永久基

本农田的严格保护，城乡用地增减挂钩以及对

有条件建设区的空间奖励政策（“拆三还一”）、

“图则管控”等。规划依据镇域总体发展定位，

聚焦空间统筹布局、近期空间布局和土地使用，

① 郊野单元：指在集中建设区外的郊野地区实施规划和土地管理的基本地域单位，它是郊野地区统筹各专项规划的基本网络，原则上以镇域为1个基本单元。对于镇

域范围较大，整治内容、类型较为复杂的，可适当划分2—3个单元。

② 类集建区：是指根据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确定的减量化任务，在集中建设区外通过现状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后，可获得的相应的集中建设区

外的建设用地规划空间。类集建区在规模上由实际完成的减量化任务按比例确定，在布局上以城乡总体规划的远景布局方案为依据，在用地性质上参照集建区的用

地管控要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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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缺位情况下对郊野地区空间规划体系

的搭建尝试，对落实农村建设空间、农业生产空

间、生态空间的管控要求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

国土合理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对推动乡村

振兴和城乡融合、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3   展望：以郊野单元规划推动高度城市化

     地区的国土空间治理

上海郊野单元规划的探索历程表明，在高

度城市化地区开展单元式、网格化的乡村规划

实践和管理，有利于极大促进国土空间的基层

治理，有效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各项要求。

对照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三类体系要求，郊野

单元规划涵盖镇、村两级，兼具乡镇级总体规

划、村庄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外详细规划）、国

土整治专项规划实施方案等功能，使得国土空

间规划、用途管制、国土整治规划等任务得以整

合，并落实到乡村地区基层，推动国土整治和用

途管制的实施，推进乡村地区国土资源的合理

利用，实现高效的国土空间治理。做好高度城市

化地区的郊野单元规划，应该继续加强以下4方

面工作。

3.1   积极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在

城镇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地区，以一个或几个行

政村为单元，由乡镇政府组织编制‘多规合一’

的实用性村庄规划，作为详细规划”，以上海为

代表的郊野单元规划实际上已经做了开拓性

的探索。未来，高度城市化地区应推行多村联合

编制的郊野单元规划，以规划传导、用途管制依

据、推动项目实施等为核心任务，进一步加强规

划的管控性、实用性和统筹性，使之成为各级国

土空间规划任务在乡村地区的最终落实端。

3.2   动态统筹国土整治各个方面

郊野单元规划要加强对开发、利用、治理、

保护的空间布局研究，统筹全域全要素，优化空

间结构，有效腾挪用地，推进乡村地区国土空间

整合近期重点建设项目，实行乡村单元图则管

理[10]。它由区县政府和原市规土局组织编制，报

市人民政府批复。2.0版郊野单元规划不再局

限于对集建区外的土地开发整理，而是充分应

用土地整治工具，勾连城乡两头用地增减关系，

并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和生态环境改善；此外，借

鉴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经验，加强集建区外有

条件地区的图则管理，增强了土地用途管制功

能，相当于土地整治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结合。

2018年以来，上海修订《上海市郊野单元

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和成果规范（试行）》，更加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聚焦近期，保障

实施”“底线管控，集约节约”“全域统筹，上下联

动”。相应的，3.0版规划也表述为郊野单元（村

庄）规划。规划主要承担镇域用途管制、建设项

目依据、推动国土整治等任务，在内容上强调空

间统筹布局并增加了风貌规划引导，着眼于乡

村地区的未来发展[11-12]。它由镇（乡）政府组

织编制，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审查，区政府审

批，由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备案，是法定性

规划。3.0版郊野单元规划形成镇域空间管制

和村域图则管控的两级机制，成为在镇级国土

空间规划未正式形成时的乡村地区实施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核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的法定

依据。它从一个为专项服务的平台扩展为可发

挥全域用途管制的管理工具，主要扮演补充高

度城市化地区村庄规划的角色。

2.2   郊野单元规划的创新：“统筹国土整治”

        “统一用途管制”

从上海郊野单元规划的发展脉络来看，郊

野单元规划脱胎于土地整治规划，但其定位和

效力与时俱进，进行了多个阶段的扩展，创新之

处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高度城市化地区国土整治的空间组织

方式创新。率先在乡村地区建立起全域覆盖的

网格化单元管理模式，并基于这种网络单元实

现了对国土开发、利用、保护、治理的统筹组织，

通过在时序和空间上对各部门的协调，解决了

各环节之间重复、矛盾的问题，保障了郊野地区

国土整治的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空间布局

的优化以及土地资源的高效、合理化开发。

二是在镇域层面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的空间组织方式创新。即基于镇域单元整合各

类专项规划，明确规划责任主体，以“底线管

控”“规划许可”“分区管控”和“单元图则”等

强化全域空间用途管制，是在镇（乡）级国土

图3　上海市郊野单元规划阶段划分及其主要内容和规划定位[13]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郊野单元规划编制导则（试行）》《上海市郊野单元规划实施政策的若干意见（试行）》

《上海市郊野单元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和成果规范（试行）》等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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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质量、生态、文化、景观等“多位一体”的

保护修复和利用。要丰富用地指标的动态调整

机制，包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施耕地总量

动态平衡，推行建设用地复垦奖励挂钩，优化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增存挂钩等政策。加强生

态补偿制度研究，探索退耕还林还水奖励挂钩、

生态修复面积奖励挂钩、生态保护占地补偿等，

形成生态用地与农用地、建设用地之间的增减

勾连机制，推动国土整治的有效落实，释放国土

整治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的红利。

3.3   推进乡村地区用途管制落实

严格遵循上位规划对生态保护红线、永久

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结果；紧密衔接

区（县）、镇（乡）层面的分区，依据分区的主

导功能做好向单元或地块传导，管控用地性质

及用地结构；以一个或多个行政村建立的单元

为基础，建立“名录+边界+指标”的技术管理

工具框架，拟定“管控要求+职责清单+实施主

体”的行政事权清单及各级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清单，强化3种用途管制工具的管控力度。

针对建设和非建设活动，实施差别化用途

管制。以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或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管理建设活动，以产权许可管控耕地、园地、

林地、水域滩涂、草地等的使用。将与各类专项

规划一致的土地使用纳入单元图则，并将近期

落实项目入库，以“图则化管控+项目化管理”

推进国土整治的实施。

3.4   加强上位规划的传导和协调

加强上位规划以及各类专项规划对郊野单

元规划的传导，在单元层面协调整合各专项规

划，尤其是加强近期项目落实的研究和协调。更

值得注意的是，国土整治专项规划综合了国土

开发、复垦、整理、修复等要求，其提出的各类项

目安排，对实施国土整治具有重要的作用，对编

制乃至实施郊野单元规划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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